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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状
我院目前诉讼档案保存中遇到的问题：
1、不易长时间高质量存储，面临如纸张老化，翻阅造成破损等问题；
2、目前档案库房存储已满，面临新产生诉讼档案存储无法存储问题；
3、存储安全压力大：纸质档案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安全的要求高得多，且纸质档案是易燃物，防火压力大；
4、日常使用中工作量大，日常管理成本高，效率低；
5、不能多用户共享。
二、需求
1.档案数字化：A4幅面总计页数约900万页需要进行数字化加工。此项目数字化加工内容涉及档案交接、档案拆卷、档案整理、档案扫描、图像处理、质量检查、还原装订、案件信息核对、机读目录著录、图像挂接、数据备份等服务。
2.档案验收：对纸质诉讼档案以及档案的数字化成果进行验收。
3.档案整理：对完成数字化的诉讼档案进行整理。按照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档案整理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4、将最终工作成果批量上传至交大慧谷审判执行系统；在确保档案实体及信息的安全保密的前提下，实现电子诉讼档案的最大化利用。
5、扫描资料条目信息录入：在用户指定的软件系统中录入条目信息，协助用户建立索引信息；
扫描资料：对需要加工的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加工扫描；
图像优化：扫描图像纠偏、去污等优化处理；
条目补录：人工操作，对电子档案系统中，著录条目不全项目进行逐条补录；
数据挂接：扫描图像优化处理后与条目信息准确对应；
所有形成数据最终进入审判执行系统。
三、项目明细
	序号
	采购项目
	实施方法简要描述
	备注

	1
	即时档案数字化加工
（约900万页）
	使用扫描仪设备对实体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。
	具体工作包括：资料扫描、图像处理、图像质检、卷宗上传、卷宗材料装订等工作。

	2
	档案验收
（约900万页）
	以全检+抽检方式进行，其中封面信息、案号、审判员、书记员、当事人、结案时间、归档时间等信息实施全检，卷内页扫描成果不低于90%的抽检。
	对纸质诉讼档案以及档案的数字化成果进行验收，约900万页。

	3
	档案整理
（约900万页）
	档案整理装订环节主要包括：档案接收（包括档案检视、清点、签收）、档案整理（包括分类、排序、核对、去杂物、修补、裁剪、启订、打码）、归还、入库上架等工序。
	根据雁塔法院档案管理部门统一安排，对纸质诉讼案卷进行整理归档,约900万页。



四、技术要求
1、技术参数及标准
扫描分辨率：不低于300dpi，对于字迹较小、较为不清楚的档案，须将分辨率提高到600dpi。
格式：图像采用JPEG或PDF格式储存。
扫描模式：扫描将依据国家档案局下发的《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》的要求对页面为黑白两色，并且字迹清晰、不带插图的档案，采用300DPI分辨率黑白二值模式进行扫描；对页面为黑白两色但字迹清晰度差或带有插图的档案，以及页面为多色文字的档案，采用灰度或彩色模式扫描。
[bookmark: _Toc102999615]2、诉讼档案数字化要求
（1）按照陕西省法院要求录入33个案件流程节点信息，带*的13个信息为必填项。案卷信息完整（案件当事人信息、合议庭人员信息，原审法院、原审案号、收结案时间、一、二、再审案件结果信息、保管期限、密级等）。
（2）目录能全面反映案件材料信息，且与纸质目录一致。
（3）文字影像清晰，内容真实无误。没有倾斜、缺失、污点、黑边等。
（4）电子的卷宗与纸质完全一致。
（5）档案数字化加工成果分期验收后进行备份，数据一式叁份，存储介质为档案级专用移动硬盘。
3、档案验收要求
对纸质诉讼档案及数字化加工成果进行验收，质检通过的档案需分批提交到采购人验收。验收以全检方式进行，包括封面信息、案号、审判员、书记员、当事人、结案时间、归档时间等信息以及卷内页扫描成果。合格率达到100%的，予以验收通过；否则，提交验收的当批档案全部发回中标人整改，整改质检合格后再次提交验收。
4、档案整理要求
档案整理环节主要包括：档案接收（包括档案检视、清点、签收）、档案整理（包括分类、排序、核对、去杂物、修补、裁剪、启订、打码）、纸质验收、编号、系统录入、入库上架等工序。
[bookmark: _Toc102999616]5、配套安全保护设备要求
（1）动态视频监控管理
在数字化加工场地内安装网络高清红外监控设备并实时存储录像，保证加工过程无死角监控，并由专人进行管理，保障安全。
（2）安装的配套安全设备符合档案室安全保护要求及《纸质档案数字化加工外包安全管理规范》要求，并符合实际使用。
[bookmark: _Toc102999617]6、对项目投标方总体技术要求
（1）档案数字化加工应实行全过程管理。制定各类管理、检查、培训制度；建立各类设备、载体、系统台账；建立各种项目过程交接、复制数据等表单；建立人员、设备报备、离场流程；建立数字化加工档案；明确岗位职责，落实各环节安全保密措施，确保管理过程可控、可查。
（2）参与档案数字化的载体、信息系统、信息设备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。
（3）加工企业必须建立完整、可行的质量保证体系，确保项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符合相关规范。
（4）加工企业应保证加工成品挂接至采购人指定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中。
（5）加工完成的数字化产品、备份数据必须符合项目和国家相关技术规范。
（6）移交所有数字化过程产生的各种数据。数据包括档案数字化产品数
据、档案数字化管理过程数据、项目管理档案及资料。数据移交一定要保持完整性和彻底性。完整性是指移交的数据完整、准确不遗漏任何信息，彻底性是指移交完成后不私自保存任何用户的数字化产品、敏感资料等数据。
（7）加工企业须熟知法院审执工作流程，熟知陕西省法院系统电子诉讼档案处理流程。投标文件需依据上述流程及相关系统提供可实施方案。
五、完成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完成
六、验收和评价方式：
1、项目整体验收前中标供应商应自行对电子档案及档案原件完成自检。
2、供应商必须制定严格的质量控制方案，并由采购人主管部门认可其方案，供应商必须对加工的数据进行自检，要逐页检查，电子档案务必和纸质档案一致，自检达标的数据才能递交采购人验收。
3、档案原件验收必须逐卷清点，按档案数量，文件状况，卷内文件页数与顺序、装订要求等进行检查；顺序错误、装订不符要求、卷间文件颠倒等作为差错，需要重新调整。
4、完成所有数字化扫描加工任务，试运行一个月后，由双方共同进行验收，验收通过时间以双方签署项目验收单为准。
5、双方各指定专人做好档案的清点交接工作。
6、验收指标
（1）目录数据库与图像文件挂接错误，或目录数据库、图像文件之一出现不完整、不清晰、有错误等质量问题时，抽检标记为“不合格”。
（2）扫描结束后的最终抽检在全省法院审判/档案管理系统中进行，一个全宗的档案，数字化转换质量抽检的合格率达到98%以上（含98%）时，给予以验收“通过”。
合格率=抽检合格的文件数/抽检文件总数×100%
7、验收审核
验收"通过"的结论，必须经分管领导审核、签字后方有效。
8、验收登记
（1）	认真填写纸质档案数字化验收登记表单。
9、验收依据：
（1）合同文本。
（2）投标文件、招标文件、澄清函。
（3）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。
